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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假买假索赔 是否构成犯罪

主持人: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近日对一起 “职业打假人” 的二

审刑事判决， 引发各界关注。

四名 “职业打假人” 分工合作， 在天津市一些超市内寻找

过期食品， 然后以买到过期食品向市场监督管理局举报或向法

院起诉等手段索赔。 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法院以四人犯敲诈勒索

罪， 分别判处四人一年六个月至六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 近日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后， 改判四人无罪。

知假买假索赔， 究竟是否构成犯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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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消费日报 》 报道 ， 孟

庆、 李金、 刘骄、 曹民等四人来
自辽宁省， 几年前他们来到天津

市务工。 因为文化程度低， 四人
均未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 在得

知购买到 “问题” 食品， 可以向

超市索赔后 ， 四人开始分工合
作， 在天津市的一些超市内寻找

过期食品。 如果发现过期食品，

他们会立即购买下来， 然后以向

市场监督管理局举报或向法院起

诉等手段向超市索赔， 要求超市
按照每单 1000 元给予赔偿， 并

声称不赔偿将向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举报或向法院起诉， 以此获取

33200 元赔偿款。

2019 年 5 月 31 日 ， 孟庆
等四人 “知假买假” 然后向超市

索赔的行为， 被超市举报后， 天
津警方以涉嫌犯敲诈勒索罪将四

人刑事拘留。

案件移送到检察机关后， 天

津市西青区人民检察院以孟庆、

李金、 刘骄、 曹民涉嫌敲诈勒索

罪， 向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法院提

起公诉。 2019 年 11 月 15 日，

西青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

判决， 法院认为孟庆等四人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 多次勒索他人财

物， 且数额较大， 其行为均已构

成敲诈勒索罪。 孟庆等四人犯敲

诈勒索罪， 分别判处四人一年六
个月至六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

同时， 法院判决四人向受害商家
退赔索赔款后， 并处 5 万元到 1

万元不等的罚金。

此案一审宣判后， 孟庆等人
不服 ， 以其行为不构成犯罪为

由， 向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提出上诉。

二审期间， 检察机关的出庭
意见发生了变化。 天津市人民检

察院第一分院认为， 孟庆等人实

施的索赔方式系法律所规定且索
赔要求及内容均在法律框架之

内， 由此认定孟庆等人对他人财
物占有手段的“胁迫性”乃至主观

“恶性”不足，从而导致其行为的

刑事违法性缺失， 依法不应认定
其构成敲诈勒索罪， 一审定性错

误，建议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

审后认为， 孟庆、 李金、 刘骄、

曹民以牟利为目的， 知假买假后
向超市索要赔偿， 其行为不符合

敲诈勒索罪的犯罪构成， 虽有不
当， 但不能认定为犯罪。 原审判

决认定孟庆及李金、 刘骄、 曹民

知假买假后从超市获取赔偿的事
实清楚， 审判程序合法， 但适用

法律错误。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二审判决孟庆及原审被告人

李金、 刘骄、 曹民无罪。

“职业打假”涉嫌敲诈 法院二审改判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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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晓科： 对于所谓 “职业打假

人” 是否属于消费者， 司法实践中

一直存在认识上的分歧。 虽然法律

上对 “职业打假 ” 并无明确的界

定， 但大体来说， 职业打假和普通

消费者存在两个重要的差别。

首先， 职业打假往往是知假买

假。

其次， 职业打假人购买商品不

是为了自己的生活需要， 而是以牟

利为目的， 即希望通过法律规定的

惩罚性赔偿来获得收益。

目前在食品药品消费领域， 知

假买假能够获赔已有权威的说法。

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职业打假就一

定能够获赔， 因为无论依据 《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 》 还是 《食品安全

法》 要求惩罚性赔偿， 其关键都在

于提出的主体是 “消费者”。

但对于怎么样算是消费者， 法律

并无专门的解释。

按照通常的理解， 消费者是和生

产者、 经营者相对的概念， 只要是购

买商品、 接受服务的人， 除非能证明

其目的是分销、 转售等经营行为， 否

则就应该认定为 “消费者”。

由于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二

条规定： “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

买、 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 其权益

受本法保护”， 由此导致了另外一种

理解， 即 “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 使

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 ” 才是 “消费

者”。

有观点认为， 职业打假人购买商

品是为了索赔牟利， 不是为了生活消

费需要， 因此不是消费者。

是否属于消费者仍存分歧

有观点认为，职业打假人购买商品是为了索赔牟利，不是为了生活消

费需要，因此不是消费者。

追究刑责须坚持“罪刑法定”

李晓茂： 以往对于职业打假

法律适用问题的讨论， 主要集中

在民事层面， 即以牟利为目的的

知假买假能否获得惩罚性赔偿。

如果法律不支持 “职业打

假” 像普通消费者那样获得惩罚

性赔偿， 那么就等于断了职业打

假者的财路和生路。

对于 “职业打假”， 商家往

往感到头疼， 欲除之而后快。 因

此如果能够引入刑事制裁， 无疑

比不给 “职业打假” 惩罚性赔偿

更具有威慑力。 近年来， 也的确

出现了一些职业打假涉嫌刑事犯

罪的案例。

但我认为， 对 “职业打假”

给予刑事打击， 必须坚持 “罪刑

法定” 的刑法原则， 不宜动辄入

刑。

从目前的刑法规定和职业打假

的现状来看， 我认为对于过度维权

不应追究刑事责任 ， 只有弄虚作

假、 无中生有型的打假， 才可能涉

嫌犯罪。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规定：

“消费者因购买、 使用商品或者接

受服务受到人身、 财产损害的， 享

有依法获得赔偿的权利。”

该法还规定， “消费者和经营

者发生消费者权益争议的， 可以通

过下列途径解决： (一) 与经营者

协商和解； (二) 请求消费者协会

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调解组织调

解 ； (三 ) 向有关行政部门投诉 ；

(四 ) 根据与经营者达成的仲裁协

议提请仲裁机构仲裁； (五) 向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

因此， 当消费者认为所购买的

产品有问题时， 依法有权与经营者

进行协商要求赔偿。

既然是协商， 赔偿数额就以双

方达成合意为准。

在消费者依法维权时， 法律并

未规定索赔额的上限。 而且消费者

相对于企业来说明显是弱势的一

方， 如果要价过高， 经营者完全可

以中止协商， 要求消费者通过诉讼

等其他方式解决纠纷。

因此， 不能因为是疑似职业打

假、 索要高额赔偿， 就认为涉嫌敲

诈勒索罪。

但是 ， 如果其中涉及弄虚作

假、 无中生有， 那么就有可能涉嫌

敲诈勒索、 诈骗等罪名。

从目前的刑法规定和职业打假的现状来看， 我认为对于过度维权不应追究刑事责任， 只有弄虚作假、

无中生有型的打假， 才可能涉嫌刑事责任。

潘轶： 对于职业打假不适用消

法的观点 ， 社会上反对的声音很

多。 大体上， 人们认为职业打假是

针对商家的， 因此有利于消费者。

但我认为， 对于职业打假的作

用不能高估。

首先， 职业打假只是极个别的

现象 ， 或者说从事这一所谓 “职

业” 的只是极少数人， 因此无论对

其是支持赞赏也好 、 否定批判也

罢， 它的正面影响或者负面影响都

是很有限的。

但由于这一现象具有特殊性，

又跟公众关心的消费维权有关， 因

此媒体往往比较热衷于报道， 导致

职业打假受到了较多关注。

其次 ， 从职业打假的手段来

看 ， 无非是通过知假买假来寻求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食品安全

法》 等法律所规定的惩罚性赔偿，

以较小的成本换取较大的利益。 既

然是 “职业” 打假， 最关键的是要

有利可图， 否则这一职业就难以为

继。

因此， 职业打假首先关心的始终

是自身利益， 并不是其他消费者的权

益。 当然有人会说， 他们虽然不是为

了替消费者维权， 但客观上能够起到

警示、 惩罚商家的目的。

那么如果我们从商家的角度来思

考， 当遭遇职业打假并付出一定代价

后， 商家会怎么做？

如果从利益角度进行算计， 商家

要么纠正错误， 比如发现自己售卖过

期食品立即予以纠正， 以避免更大的

索赔损失； 要么就继续不当行为以填

平损失， 让更多消费者来买单。

对于较易察觉的错误， 商家可能

会采取前一种措施。 但对于那些不易

被普通消费者察觉的错误， 我想商家

从自身利益出发， 无疑会倾向于坑更

多消费者。

总之我认为， 无论是否对职业打

假设限， 都不会影响消费者保护的大

局， 广大消费者的权益也不可能靠极

个别职业打假人去保障。

打假作用不宜高估

无论是否对职业打假设限，都不会影响消费者保护的大局，广大消费

者的权益也不可能靠极个别职业打假人去保障。


